国家税务总局安顺市税务局稽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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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市税稽处〔2026〕1号

贵州华泰宁安工程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520423MA6DLH799Q）：
我局于2022年5月9日至2025年8月29日对你单位（地址：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关镇城西村五组）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一）发票违法情况
1.你单位取得贵州宏翼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20年8月20日至2020年8月24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6份（发票代码：5200193130，发票号码：02614748～02614752；发票代码：5200194130，发票号码：00961329），货物劳务名称：*其他机械设备*机械配件，金额460,177.02元，税额59,822.98元，价税合计520,000.00元。你单位于2020年8月对上述发票的进项税额进行了抵扣，共抵扣进项税款59,822.98元，同时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主营业务成本460,177.02元。经查上述发票存在以下问题：
（1）长期挂账未付款。你单位对该笔业务计入应付账款，金额520,000.00元，长期未支付。
（2）贵州宏翼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际经营人李*林询问笔录说明贵州宏翼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18年年底就停止经营，且贵州宏翼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经营业务只是代理销售奇瑞和吉利牌子的新车，与你单位无实际业务往来，贵州宏翼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章、公章、发票专用章全部交由为其代理记账的贵州理得清财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系贵州宏翼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也是你单位股东、实际控制人）保管和使用，上述发票也是王*开具的。
（3）贵州宏翼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货物购销不匹配。上述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名称为“*其他机械设备*机械配件”，贵州宏翼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无“*其他机械设备*机械配件”购进，货物购销不匹配。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贵州宏翼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19年至2021年发票取得及开具明细，用于证明贵州宏翼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货物购销不匹配。
证据2：你单位应付账款明细账，用于证明交易未付款，无真实的资金交易。
证据3：询问笔录，用于证明贵州宏翼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你单位无实际业务往来。
证据4：记账凭证、发票复印件、增值税申报表及抵扣发票统计表，用于证明你单位取得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申报抵扣和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证据5：增值税发票税控系统V2.0查询截图，用于证明你单位与贵州宏翼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发票的IP地址在同一网络且MAC地址相同，即两家公司由同一台电脑在同一网络下对外开具发票，说明两家公司的发票开具是共同操作的。
2.你单位取得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2020年9月14日至2020年10月20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80份（发票代码：5200193130，发票号码：02538446～02538454、02538456～02538458、02538460～02538466、02538491～02538509；发票代码：5200194130，发票号码：04856368～04856377、04856384～04856396、04856408～04856426），货物劳务名称：*沥青*沥青，数量2,230.38吨，金额7,466,556.24元，税额970,652.36元，价税合计8,437,208.60元。取得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2020年9月14日至2020年10月20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发票代码：5200193130，发票号码：02538467～02538469、02538510～02538512；发票代码：5200194130，发票号码：04856378、04856427、04856397、04856398、04856428），货物劳务名称：*运输服务*陆路货物运输服务，数量2,230.38吨，金额859,412.48元，税额77,347.12元，价税合计936,759.60元。上述进项税额已于2020年9月及10月进行了认证抵扣，并在2020年企业所得税前列支主营业务成本8,325,968.72元。经查上述发票存在以下问题：
（1）资金出现部分回流。上述购进沥青的业务，你单位2020年8月31日至2020年12月18日通过对公银行账户打款4,580,635.20元到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对公银行账户，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再通过对公银行账户及严*海、陈*敏、高*、李*民等个人账户打款4,160,824.60元给王*。
（2）伪造运输单据。在对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外调协查时，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提供关于向你单位销售沥青的“送货单”显示送货车辆车号为“贵J38306”，而在对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立案检查后，调取其凭证发现记账凭证所附“危险货物运输单”显示车号为“桂NS819（黄色）”、“桂NB9087（黄色）”、“贵GBF867（黄色）”，销售沥青的业务出现了两份不同的运单；另外，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记账凭证所附“危险货物运输单”内容与其对应电子运单二维码扫描信息不符，经对严*海进行询问，严*海陈述沥青运输业务记账凭证所附的运单是为了多结算运费伪造的，其中没有二维码的运单、有二维码但是扫码结果与运单上填列资料不一致的均为作假。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银行流水，用于证明上述业务存在资金回流。
证据2：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向你单位销售沥青的货物运输单，用于证明物流依据不实。
证据3：记账凭证、发票复印件及申报表，用于证明你单位取得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申报抵扣和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2022年6月，安顺市税务局稽查局将你单位上述虚开发票的线索移送给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经公安机关对王*立案及检察院起诉后，2024年12月30日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王*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刑事判决，《刑事判决书》（（2024）黔0423刑初198号）确认上述贵州宏翼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给你单位的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460,177.02元，税额59,822.98元）、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给你单位的9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8,325,968.72元，税额1,047,999.48元）为虚开发票，判决王*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王*提起上诉，经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21日作出终审裁定，《刑事裁定书》（（2025）黔04刑终24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你单位取得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2021年12月29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6份（发票代码：5200212130，发票号码：01403721～01403746），货物劳务名称：*非成品油石油制品*轻质循环油，数量650吨，金额2,588,495.52元，税额336,504.48元，价税合计2,925,000.00元。取得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2021年12月29日、2021年12月30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发票代码：5200212130，发票号码：01403747、03371236），货物劳务名称：*运输服务*陆路货物运输服务，数量650吨，金额107,339.45元，税额9,660.55元，价税合计117,000.00元。上述发票你单位未用于增值税进项税额申报抵扣，你单位在2021年12月记21#记账凭证中列支主营业务成本3,773,269.03元，所附原始单据即为上述26份轻质循环油及2份运输服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经查，上述发票存在以下问题：
（1）无真实业务交易。经询问王*和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严*海，均确认未实际发生上述轻质循环油交易及运输服务。
（2）资金存在回流。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你单位2022年1月25日通过对公银行账户打款500,000.00元到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对公银行账户，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严*海的银行账户于2022年1月26日、2022年1月28日向王*回款450,000.00元。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王*、严*海询问笔录，用于证明贵州华泰宁安工程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与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无轻质循环油的购销业务。
证据2：银行流水，证明存在资金回流的情况。
证据3：增值税申报表、发票抵扣清册、2021年12月记21#记账凭证、主营业务成本明细账，用于证明上述发票未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及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情况。
4.你单位2019年6月25日向贵州安顺家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代码：5200212130，发票号码：01190976），货物劳务名称：*劳务*维修费，金额41,339.81元，税额1,240.19元，价税合计42,580.00元。经查上述发票存在以下问题：
（1）业务不真实。根据罗*的《询问笔录》，上述业务是罗*承接的贵州安顺家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家运天城的房屋维修，与你单位无任何关系，罗*也不属于你单位的工作人员。
（2）存在支付手续费。经查，上述业务款项是贵州安顺家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直接付款给罗*，罗*为了向贵州安顺家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发票，通过支付手续费的方式找王*为其提供发票，王*指使贵州理得清财务有限公司员工彭*毕通过微信收取罗*手续费2,129.00元，后彭*毕又将该笔资金转到了贵州理得清财务有限公司微信账号。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贵州安顺家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罗*承接的维修业务的凭证、报销单、转账凭据等资料，用于证明你单位未与贵州安顺家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发生过业务往来。
证据2：彭*毕笔录及微信截图，用于证明王*通过控制的贵州理得清财务有限公司收取手续费的情况。
证据3：罗*笔录，用于证明你单位与贵州安顺家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无实际业务发生。
证据4：你单位的社保缴费明细和个税扣缴申报明细，证明罗*不属于你单位的工作人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填开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发生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发票。未发生经营业务一律不准开具发票。”、第二十九条“《办法》第二十一条所称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是指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未购销商品、未提供或者接受服务、未从事其他经营活动，而开具或取得发票；（二）有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但开具或取得的发票载明的购买方、销售方、商品名称或经营项目、金额等与实际情况不符”之规定，你单位取得、开具的上述12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为他人、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发票金额共计11,523,320.52元，税额1,455,227.68元，价税合计12,978,548.20元。
（2） 涉税费违法情况
1.增值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条“纳税人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条例第九条所称增值税扣税凭证，是指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和农产品销售发票以及运输费用结算单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之规定，你单位取得的上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应作进项税额转出，你单位用于抵扣进项税额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97份（金额8,786,145.74元，税额1,107,822.46元），造成少缴增值税1,107,822.46元（其中411,336.97元为你单位2021年7月取得的留抵退税款）。鉴于《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4〕黔0423刑初198号）作出的判决：“王*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万元，依法返还国家税务总局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向王*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1.133697万元，依法返还国家税务总局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你单位以增值税留抵退税方式取得的411,336.97元由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追缴，因你单位为非正常状态，税款无法返还国家税务总局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现通过本次稽查查补方式返还。同时，我局向你单位追缴2020年至2021年少缴的增值税696,485.49元。
2.城市维护建设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第二条“凡缴纳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三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分别与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缴纳。”、第四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一号）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为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二条第一款“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第四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二）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五……”、《贵州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通知》（黔财税〔2022〕8号）第一条“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继续按50%的税额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简称‘六税两费’）；同时，将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纳入政策适用范围，即按50%的税额减征‘六税两费’。”、第三条“本通知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规定，你单位2022年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可按50%的税额减征。你单位应就少缴的增值税696,485.49元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34,824.28元；你单位利用取得的留抵退税款411,336.97元抵减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的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411,336.97元，造成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15,195.38元。
综上，你单位2020年至2022年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50,019.66元。
3.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根据《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第二条“凡缴纳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除按照《国务院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的规定，缴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的单位外，都应当依照本规定缴纳教育费附加。”、第三条第一款“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教育费附加率为3%，分别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同时缴纳。”、《贵州省教育经费筹措管理办法》第七条“教育费附加按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税额的3%征收，地方教育附加按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税额的2%征收”、第九条“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应当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时一并缴纳。”之规定，你单位应就少缴的增值税696,485.49元补缴教育费附加20,894.56元，应补缴地方教育附加13,929.71元。你单位利用取得的留抵退税411,336.97元抵减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的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计税依据411,336.97元，造成少缴教育费附加9,117.23元、地方教育附加6,078.15元。
综上，你单位2020年至2022年少缴教育费附加30,011.79元、地方教育附加20,007.86元。
4.印花税
经查，你单位2019年至2022年均未缴纳印花税。你单位2020年7月与贵州建工镇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材料采购合同，合同金额285,305.00元；2020年7月与贵州建工镇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水泥购销合同，合同金额32,000.00元；2021年4月与贵州黔诚志海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水泥供应合同，合同金额725,000.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本条例所列举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缴纳印花税。”、第二条“下列凭证为应纳税凭证：1.购销、加工承揽、建设工程承包、财产租赁、货物运输、仓储保管、借款、财产保险、技术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第三条“纳税人根据应纳税凭证的性质，分别按比例税率或者按件定额计算应纳税额。具体税率、税额的确定，依照本条例所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执行。应纳税额不足一角的，免纳印花税。应纳税额在一角以上的，其税额尾数不满五分的不计，满五分的按一角计算缴纳。”之规定，你单位应补缴印花税312.70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购销合同，证明你单位签订合同情况。
5.企业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第十条“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不得扣除：……（八）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企业取得私自印制、伪造、变造、作废、开票方非法取得、虚开、填写不规范等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以下简称‘不合规发票’），以及取得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其他外部凭证（以下简称‘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证。”之规定，你单位取得贵州宏翼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安顺润亨化工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虚开发票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证，且2021年在账簿上多列的支出不得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2020年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8,786,145.74元，2021年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3,773,269.03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税金，是指企业发生的除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之规定，本次稽查你单位2020年应补缴的城市维护建设税20,172.19元、教育费附加12,103.32元、地方教育附加8,068.88元、印花税95.20元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应调减2020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40,439.59元；2021年应补缴的城市维护建设税24,475.99元、教育费附加14,685.58元、地方教育附加9,790.39元、印花税217.50元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应调减2021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49,169.46元。
综上，你单位2020年应调增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8,745,706.15元，你单位2020年自行申报的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后所得额为-7,838,027.55元，调整后应纳税所得额为907,678.60元。
2021年应调增企业所得税额3,724,099.57元，你单位自行申报纳税调整后所得额-2,944,080.58元，调整后应纳税所得额为780,018.99元。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第二条“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2号）第一条“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在《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第二条规定的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之规定，你单位2020年、2021年均属于小型微利企业，适用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你单位2020年至2021年共计应补缴企业所得税64,884.41元。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第五十二条“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362号）第七十五条“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加收滞纳金的起止时间，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税款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实际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之日止”之规定，我局决定追缴你单位少缴的增值税696,485.49元、城市维护建设税50,019.66元、印花税312.70元、企业所得税64,884.41元。你单位以增值税留抵退税方式取得的411,336.97元由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追缴，因你单位为非正常状态，税款无法返还国家税务总局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现通过本次稽查查补方式返还。现责令你单位缴纳少缴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并对少缴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从滞纳之日起至实际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二）根据《贵州省教育经费筹措管理办法》第九条“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应当在缴纳增值税和消费税时一并缴纳”、第十四条“违反本法第九条规定的，由税务机关责令其限期缴纳，并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补缴的，对单位处以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缴纳少缴的教育费附加30,011.79元、地方教育附加20,007.86元，并对少缴的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从滞纳之日起至实际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
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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